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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国有资金建设项目投资全流程监管的
实施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《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》

《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》《淮安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管

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项目前期概预算评审

1.县财政部门应当将使用财政性资金建设项目以及县属国有

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全部纳入评审范围。

2.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可研、初步设计阶段应及时组织编制

投资估算和项目概算，并报送县财政部门评审。

3.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项目招标前，将最高投标限价材

料（含设计图纸、工程量清单等）报送县财政部门评审，未经财

政评审的项目不得进入招标程序。

二、项目咨询服务采购与履约管理

4.项目建设单位应当依规选取社会中介机构开展全过程造价

咨询或结算审核业务，与社会中介机构签订委托合同中须写明质

量约束条款，设定结算审核和进度款误差率红线，并在合同签订

后及时将中介机构信息报送县住建部门备案。

5.县住建部门负责建设工程造价活动的监督管理，加强对建

设工程发包承包计价活动以及工程造价咨询企业、注册造价工程

师执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加强对工程造价咨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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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和注册造价工程师的信用监管。

6.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加强对中介机构履约行为的动态管理，

重点监督中介机构是否按合同约定委派人员、是否执行质量控制

程序、是否按时提交成果文件等。对中介机构履职不到位、服务

质量低下的，项目建设单位应及时提出整改要求或按合同约定处

理。

三、项目实施阶段投资管理

7.县财政部门依规对项目建设关键节点进行跟踪评审，对项

目财政性资金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，以及各项支付的合理性、准确

性等进行审核。

8.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加强项目实施阶段的投资控制，严格工

程变更与签证管理，规范办理流程，重点明确工程总承包项目变

更程序，严禁流程后补、随意变更及虚假签证。

9.县财政部门应当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重大设计变更及

工程索赔进行审核，凡涉及项目概算调整或投资额增加的，项目

建设单位须报请财政评审。

10.县审计部门在开展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时，应当将项目实施

阶段的投资控制情况，以及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单位服务质量纳

入监督范围。

四、工程结算与财务决算审核

11.项目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工程竣工结算审核，委托社会中介

机构开展工程竣工结算审核的，结算审核完成后，应当向审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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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报备审核结果。

12.县审计部门对结算金额400万元及以上项目审核成果进行

核查，核查外聘中介服务费用纳入财政预算保障。

13.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实行先审核、后批复，项目建设单位编

制完成的竣工财务决算报告，经项目主管部门审查后，报送财政

部门，县财政部门对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进行审核和批复。

五、项目监督检查

14.县住建部门联合审计、财政建立联合监督检查机制，定期

对社会中介机构执业质量和履约情况进行专项检查，对检查发现

的问题，由行业主管部门调查并在行业内通报，同时在中介从业

信息中予以标识警示。

15.项目建设单位对监督检查或审计中发现工程结算不实的，

应及时调整结算金额或追回多计、多付工程款，社会中介机构审

核成果超过合同约定误差率的，应按合同约定扣减服务费用，造

成建设资金损失的，应当依法追偿。

16.联合监督检查或审计中，若发现社会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

员违反法律法规且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按管理权限移送司法、公安

及财政、住建等主管部门处理；若发现项目建设单位未履行基本

审核把关职责，直接使用明显错误的审核报告并造成严重后果的，

按规定移送相关部门处理，涉嫌违纪违法的，移送纪检监察或司

法机关处理。


